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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

务局，西藏、宁夏、青海省（自治区）国家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6 号），现将体育场馆自用的房产和

土地有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国家机关、军队、人民团体、财政补助事业单位、居民

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拥有的体育场馆，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

地，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二、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、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、体育

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拥有并运营管理的体育场馆，同时符合下列条

件的，其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

用税： 

（一）向社会开放，用于满足公众体育活动需要； 

（二）体育场馆取得的收入主要用于场馆的维护、管理和事

业发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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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拥有体育场馆的体育社会团体、体育基金会及体育类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，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以外，前一年度登记管

理机关的检查结论为“合格”。 

三、企业拥有并运营管理的大型体育场馆，其用于体育活动

的房产、土地，减半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
四、本通知所称体育场馆，是指用于运动训练、运动竞赛及

身体锻炼的专业性场所。 

本通知所称大型体育场馆，是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社会力量

投资建设、向公众开放、达到《体育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 31-

2003）有关规模规定的体育场（观众座位数 20000 座及以上），

体育馆（观众座位数 3000 座及以上），游泳馆、跳水馆（观众

座位数 1500 座及以上）等体育建筑。 

五、本通知所称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、土地，是指运动场地，

看台、辅助用房（包括观众用房、运动员用房、竞赛管理用房、

新闻媒介用房、广播电视用房、技术设备用房和场馆运营用房等）

及占地，以及场馆配套设施（包括通道、道路、广场、绿化等）。 

六、享受上述税收优惠体育场馆的运动场地用于体育活动的

天数不得低于全年自然天数的 7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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